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P RENTALS HOLDINGS LIMITED 

         控 股   公 * 
（  開  群       有  公  ） 

股 份代  ： 1496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權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*僅供  

 



– 1 – 

  
 

1.      控 股 有  公 （「  公  」）                

交  有  公 （「  交  」）主 板 上  。 
 

 交       管     下     規       委  會（「     

 」）並    權   如 下 。 
 

  
 

2.   委  會             據 本 公   事 會（「  事  」， 各  事 

會    為「  事 」）決     。 
 

  
 

3.  事 會 不   各  事之中 委 任   委  會   。   委  會      不  

 三  ，  中 大 多  為 獨      事 。 
 

4.   委  會 主  由  事 會 委 任 ，  為 獨      事 。 
 

5.   委  會    任 期 由  事 會 決  。 
 

6.   委  會 各       委  會   下  事  ： 
 

(a)  個 人  由   委  會 決   任  事     任  經   （  為 本 公 

 股 東      外 ）；  
 

(b)   交   事  份  產生  任        。 
 

任  上              委  會 決      決   避  ， 

並（ 倘  事 會  求 ）  任   委  會   。 
 

         
 

7.  本   有   外 ，   委  會 會     本 公     大 綱    規 管 

 事 會        進  。 
 

8.     舉  一  會  。   委  會 主      委  會 任     求  開 

會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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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會    任   關 委  會  件   部   送 交     委  會   ， 並  
     開   委  會 會   三 天（   他   期  ）送  。 

 

10.   委  會 會     人  為   委  會 任      ，   中一    為 
獨      事 。 

 

11. 本 公  有  任 為   委  會    供  夠   ， 以        決  。  

 供       可  。 當  事  求 高  管    供     以 外 更   

    ，  關  事  進 一      查  。  事 會  各  事  可   並 獨 
   高  管   。 

 

股      
 

12.   委  會 主     本 公  股 東 週  大 會 ， 並  備   任  股 東    委 
 會 事     疑  。 

 

13. 倘   委  會 主  未 克   本 公  股 東 週  大 會 ，       委  會  一 
 （  如    未 克   ，     委 任代  ）代 為   大 會 。  人    

備   任  股 東    委  會 事     疑  。 
 

14.   委  會    由 本 公   公      委 任代   任 。 

 

 權 
 

 

15.   委  會 獲  事 會  權  本  權         。   委  會  獲  權 

 本 公   關 人    一        。   委  會 獲  事 會  權 並 獲 鼓 

  國   可   顧   求 外 部 獨     見（  用由 本 公   付 ）     

有  關 經  與        外 部 顧  與 會 。   委  會  權    外  

  顧   遴選   ， 以  遴選 、 委 任     關  權   。 

 

  
 

16.   委  會      括 ： 
 

(a)  本 公     事  高  管         架 構   事 會   建  ， 

並             具 透     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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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   事 會          檢     高  管      建  ； 

 

(c)   事 會   ，   個     事  高  管       遇（  括   

  、 退   權      （  括   失       委 任   付  任 
   ））   事 會   建  ； 

 

(d)       事      事 會   建  ； 
 

(e) 考  本 公      可   較 公   付    、  付    間    、 

本    他    僱傭  件 ； 
 

(f)  檢       失       委 任      事  高  管    付  

  ， 以       與    款 一  ； 若 未  與    款 一  ， 亦  

公    並     慣  ； 
 

(g)  檢       事  為 失 當    僱            ， 以   

    與    款 一  ； 若 未  與    款 一  ， 亦    適 當 ； 
 

(h)     事   任   繫 人 （   見     交   有  公   券 上  規 

（「 上  規  」））不   與   本    ；  
 

(i)  檢  本 公     關  間    公    公  （ 倘    有   ， 

 本 公   為  現    公    公   控 股 公  之  期 間 ）本 公  現 
   公    公    現    公    公  （      ）  

   經   （「    」）   事  高  管    銷 開   。 
 

17.  據 本  權        ，   委  會  ： 
 

(a)   他    事  高  管      建    事 會 主   ╱     

事  經  ， 並  有     求 獨     見 ； 
 

(b)      慣  ，  供 具 競     遇 以   、 留   激  高      

事  高  管  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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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 本           他 公     。   委  會   可    

 

較 公       並 考      現 ； 
 

(d)    留    慣  ，  括 本    部  本           僱 傭  

件 ，          ； 
 

(e)   與  現 掛 鈎   構     事  高  管        遇    部 
 ，  令      與 股 東     一  ，      事  高  管   

  最 佳  現 ；  
 

(f)    本 公   予   事  高  管    購 股 權（ 如 有 ）   上  規   17 

  僱  獎  計    適 用     規（  適 用     ）。 
 

18.  不   上      委  會  權    一 般    下 ，   委  會  ： 

 

(a)  適 用   下   本 公   購 股 權 計    他 獎  計  ， 並 建  股 東 大 
會   事  高  管     購 股 權 。     事 會 建   予 僱     

（   事 會 可   決   予 個 人  具    ）並    計   期 （  

 計   下 有 關      規  ）； 
 

(b)  與 本 公  為 僱  、 高  管     事      任  僱  股 份 獎  計  

   人    繫 ； 
 

(c) 不  檢     事  高  管    委 任   款 ；  
 

(d)      事 會  股 東     告（ 如 有 ）   事 會  供  見 。 

 

    
 

19.   委  會  有 會     由   委  會     。  任   事    通  

下 ，   會         間   供 予   事 查  。 
 

20.   委  會  會         委  會  考  事    達  決      

 ，  括  事    一  關    達     見 。  會  結 束  一     

間  ，     委  會     送  會     稿  最   稿 ， 以     

  見     用 途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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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 不   本  權       委  會  一 般   下 ，   委  會    事 會  

 

  並    事 會      決   建  ，     規 管    如   事  
外 。 

 

 供   權   
 

22.   委  會    求  供 本  權   ， 並   上    交     本 公   

 ，       委  會      事 會   予 權  。 
 

     
 

23.   委  會     有 關   委  會   有     ，  括  不    

 、 中 期  告 以  上    交     本 公         關     。 
 

    權   
 

24.   委  會      本  權   ， 並 可 考     事 會  交任    為  

當  可   建   。 


